竹山县青年公寓申请流程图


1.个人申请。申请人提供符合青年公寓入住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竹山房查证明、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(合作协议)及其它相关资料，并填写《竹山县青年公寓租赁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所在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






3.人才服务中心审核。县人才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意见盖章后报县委组织部复审。








5.办理入住。符合入住对象由县人才服务中心下发《同意租赁青年公寓通知单》，租赁对象持《通知单》与竹山县兴竹集团签订《竹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，并依据相关规定缴纳有关费用，即可办理入住。








4.组织部复审核准。县委组织部复审核准。








2.主管部门初审。经主管部门核实无误签署意见盖章后，向县人才服务中心提交书面租赁申请书。








